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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藥師公會 

2017 世界藥學年會(FIP)投稿補助公告 
2017.02.21 

公告摘要-第 77 屆世界藥學年會 FIP 投稿補助： 

 時間：2017 年 09 月 10 日~09 月 14 日 

 地點：韓國,首爾特別市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大會主題: Medicines and beyond! The soul of pharmacy 

 

個人投稿摘要：  

 大會規定所有投稿文章都必須經由網路登錄系統進行登錄

(http://www.fip.org/seoul2017/abstracts) 

 投稿截止日： 2017/04/01 

 

有關 2017FIP 註冊及投稿詳細規定，請至 2017 FIP 官網查閱:      

  (http://www.fip.org/seoul2017/home) 

 註冊費(單位：歐元) (金額如有變動，請依官網公告為主) 

 First deadline Second deadline  

 
Until 15 May 

16 May – 15 

August 

After 15 

August 

FULL CONGRESS REGISTRATION 

FIP individual member (1) for at 

least the past two years (2015 and 

2016); and (2) ALL your 

membership fees (including those 

for 2017) must be fully paid up by 

1 May 2017. 

€ 650,00 € 750,00 € 1.050,00 

Regular fee (non member) € 850,00 € 950,00 € 1.050,00 

Student/Recent graduate € 250,00 € 350,00 € 1.050,00 

IN ADDITION TO A FULL CONGRESS REGISTRATION (OPTIONAL) 

Pharmacy Technicians 

Symposium  
€ 250,00 € 350,00 € 450,00 

Social events: 

Fun Run € 10,00 € 10,00 € 10,00 

Young Pharmacists' Group Night € 35,00 € 35,00 € 35,00 

Section Dinner € 60,00 € 60,00 € 60,00 

Closing Dinner € 95,00 € 95,00 € 95,00 

Accompanying person € 125,00 € 150,00 € 175,00 

WITHOUT A FULL CONGRESS REGISTRATION 

Pharmacy Technicians 

Symposium (only) 
€ 400,00 € 500,00 € 600,00 

On site day card (can only be 

purchased on site) 
n.a. n.a. € 350,00 

*請注意！Accompanying person 費用不包括入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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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出席 2017 年世界藥學年會(FIP)發表工作成果，補助辦法 

 

臺北市藥師公會國際會議投稿補助辦法 

101.11.23第 17屆第九次理監事會通過 

104.12.25第 18屆第 16次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1.20.第 18屆第九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藥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會員參加各項國際會議，以增進會員

國際觀及藥學專業知識進修，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國際會議係指：FIP、FAPA 及本會主辦之國際會議。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本會有效會員，會費須繳納至國際會議舉辦當年度年底。申

請及領取補助時，皆須為本會有效會員。 

第四條 擬申請補助者須將該國際會議同意接受論文之確認電子郵件信函(abstract 

confirmation email)電郵給本會存查。 

第五條 申請補助需知如下： 

一、 補助對象必須是論文第一作者，並依各國際會議規定報名或註冊完成。 

二、 本會(英文 Taipei Pharmacists Association)須列為論文摘要之作者機構。 

三、 論文壁報限使用本會制式底版，樣式將會另行公告說明。 

四、 每篇論文限補助壹名，每人限領壹份本公會補助。 

五、 當年活動須當年申請，不得跨年度申請。 

六、 同一會議補助一篇一人為限。 

 

第六條 補助對象應於活動結束後十四日內，檢附下列資料，寄送本會辦理申請。 

No 證明文件 
口頭 
報告 

學術 
壁報 

1 大會繳費證明影本或出席證明正本。 V V 

2 口頭報告現場照片 V  

3 現場張貼時與海報合影照片  V 

4 報告含摘要之 PDF 檔案 V V 
 

第七條 補助金額視當年度本會預算及申請人數由理事會審核通過，得以發予補助金。 

第八條 接受補助者於國際會議結束後，得同意受補助之論文刊登於首都藥刋或撰寫心

得，並將學術壁報檔案以 PDF 格式 email 給本會存查。 

第九條 

第十條 

接受其他單位補助者，不得重覆申請。 

本辦法若有修改，經國際事務委員會修訂後，送理事會核備。 

 

注意事項： 

1. 本會預算總額為新台幣 10 萬元整，按報名總人數平均分攤。 

2. 若不申請補助，僅參與投稿者，公會可協助掛有參機 2017FIP 的幹部名字為共同

作者進行投稿。 


